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4] 第   号
根据河北十环环境评价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经研究，对该项目批复如下：

一、同意项目建设，该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全面，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的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为定州市银铝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建设银铝商砼搅拌站项目，总投资4538.21万元，环保投资70万元。
三、项目地址位于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项目厂址东面为园区路，隔路为旭阳焦化厂，南面为园区路，隔路为拓宇沥青搅拌站，西面为力增搅拌站，北面为特力斯体育用品器材有限公司。占地面积为68亩，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出具相关意见，同意建设。 

四、此项目目前已建成，属新建补办环评项目，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要严格依据环评文件中规定的建设内容建设、运行；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我局将据此验收。企业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为防扬尘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生产设备搅拌楼12米以下全封闭，输送带在封闭环境中运行，水泥搅拌过程均在密闭罐中进行，物料储存在库房内，无组织排放的粉尘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中颗粒物排放标准要求。
2、搅拌罐顶呼吸孔设置布袋除尘器+排气筒，排放标准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1。

3、厂界环境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少量生活污水泼洒地面抑尘，不外排；生产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5、固体废物全部回用于生产。

四、项目建成后须到我局办理试生产批准，试生产３个月内须书面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由当地环境监察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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